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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

管理工作办法
（2023年1月31日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74号发布  自2023年4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评选、管理和服务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优秀代表，包括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设区的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工会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评选、表彰、培养工作，并负责日常管理。

第三条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评选、管理和服务等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管理和服务全过程。

第四条  劳动模范，授予企业职工、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先进工作者，授予机关事业单位职工。

第五条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一般采取定期评选的方式产生。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一般每五年进行一次。设区的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一般每三年或者五年进行一次。

遇有特殊情况，可以开展及时性表彰奖励，授予劳动模范或者先进工作者称号。

第六条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奖励所需经费，应当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七条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评选条件：

（一）热爱祖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党纪国法；

（二）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服务人民、奉献社会，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

（三）在本职岗位上取得突出业绩，为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四）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评选表彰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体现先进性、代表性、时代性；　

（二）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群众公认；　　

（三）公开、公平、公正；　　

（四）依法依规、坚持标准、从严掌握；　　

（五）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激励为主。

第九条  评选表彰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按照以下程序实施：

（一）推荐。推荐的人选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居民（村民）会议讨论通过等民主程序自下而上、逐级审核。

（二）审核。推荐人选上报后，经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应当对推荐对象征求公安等部门意见。其中，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还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部门意见；对企业负责人还应当征求生态环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市场监督管理、应急管理等部门意见；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人选，还应当征求统战部门意见。

（三）公示。推荐人选通过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报同级党委研究同意，并进行公示。

（四）决定。推荐人选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同级党委、政府发布表彰决定，颁发统一标准的奖章、奖金、证书等。

第十条  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按照规定享受省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设区的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待遇，各设区的市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未有规定的，由各设区的市结合实际自行制定。

根据政府委托，工会具体负责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待遇工作的组织实施、监督检查等。

第十一条  工会应当建立生活困难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帮扶对象信息库，实行动态管理，按照规定给予困难帮扶。

第十二条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制定提高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待遇的规定。

第十三条  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

工会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同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联系，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创造良好的工作和学习条件，充分发挥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第十四条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发生迁入、调离、工作变动、亡故或者严重违法、违纪等情况时，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所在单位的工会应当及时向上级工会报告。

第十五条  工会以及有关部门应当维护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合法权益，支持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依法提请有权机关处理。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应当撤销其称号：

（一）通过伪造先进事迹等弄虚作假的方式，骗取称号的；

（二）受到刑事处罚的；

（三）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或者留党察看、留用察看处分的；

（四）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非法离境或者丧失国籍的；

（六）其他严重违法违纪应当撤销的情形。

撤销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称号，按照程序由原申报单位逐级上报授予其称号的单位审核批准。批准撤销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称号后，应当依法予以公布；但是，涉及国家秘密不宜公开的，可以不予公布。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3年4月1日起施行。1992年12月26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江苏省劳动模范评选和管理工作暂行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3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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